
证券代码：603867 证券简称：新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

5月15日（星期五）在浙江省建德市洋溪街道新安江路909号以现场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五日通知的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

会议由董事长应思斌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应思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与第七届

董事会任期相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
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召集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召集人如下：
（1）提名委员会委员：李春光先生、马文超先生、胡健先生；独立董事李春光先生任召集

人。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李春光先生、马文超先生、胡健先生；独立董事李春光先生任

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委员：马文超先生、李春光先生、王平先生；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马

文超先生任召集人。
（4）战略委员会委员：胡健先生、应思斌先生、侯昭胤先生；胡健先生任召集人。
任期为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应思斌先生为代表公司

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请应思斌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王卫明先生、赵建标先生、张新利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洪益琴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胡建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潘
建波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吴旭明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上述人员任期为三
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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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建德市洋溪街道新安江路909号（公司研发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
59,711,267

27.53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应思斌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88,267
比例（%）

99.9614

反对

票数

10,600
比例（%）

0.0177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9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88,267
比例（%）

99.9614

反对

票数

10,600
比例（%）

0.0177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9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88,267
比例（%）

99.9614

反对

票数

10,600
比例（%）

0.0177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001,667
比例（%）

98.8116

反对

票数

697,200
比例（%）

1.1676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8
5、议案名称：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977,367
比例（%）

98.7709

反对

票数

721,500
比例（%）

1.2083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8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58,547
比例（%）

99.9117

反对

票数

40,320
比例（%）

0.0675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8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5,074
比例（%）

99.1596

反对

票数

35,100
比例（%）

0.6209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2195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976,547
比例（%）

98.7695

反对

票数

722,320
比例（%）

1.2096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87,447
比例（%）

99.9601

反对

票数

11,420
比例（%）

0.0191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8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88,267
比例（%）

99.9614

反对

票数

10,600
比例（%）

0.0177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20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00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议案名称

应思斌

胡健

王卫明

胡建宏

陈晖

得票数

59,260,985
59,260,957
59,984,458
59,340,956
59,272,95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2459
99.2458

100.4575
99.3798
99.265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2.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马文超

李春光

侯昭胤

得票数

59,333,481
59,718,056
59,291,15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3673
100.0113
99.296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5

7

8
9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
的议案

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及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的
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96,821

485,921

1,172,321

485,101
1,196,001

比例（%）

98.1144

39.8354

96.1059

39.7682
98.0472

反对

票数

10,600

721,500

35,100

722,320
11,420

比例（%）

0.8689

59.1480

2.8774

59.2152
0.9362

弃权

票数

12,400

12,400

12,400

12,400
12,400

比例（%）

1.0167

1.0166

1.0167

1.0166
1.0166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议案名称

应思斌

胡健

王卫明

胡建宏

陈晖

得票数

769,539
769,511

1,493,012
849,510
781,5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63.0862
63.0839

122.3959
69.6421
64.067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马文超

得票数

842,03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69.0293
是否当选

是

12.02
12.03

李春光

侯昭胤

1,226,610
799,710

100.5565
65.5596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除上述议案

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除审议以上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琳琳、黄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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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
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已于2026年5月15日

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2026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等相关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成员及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期限届满之日止。具体任
职如下：

董事长：应思斌
非独立董事：应思斌、胡健、王卫明、陈晖、胡建宏
独立董事：李春光、马文超、侯昭胤
职工董事：王平
公司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其任期与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组成如下：
委员会名称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委员

李春光、马文超、胡健

李春光、马文超、胡健

马文超、李春光、王平

胡健、应思斌、侯昭胤

召集人

李春光

李春光

马文超

胡健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马文超先生为独立董事中的会计专业人士。

（三）法定代表人
会议选举应思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聘任情况
2026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

（一）高级管理人员
1.聘任应思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王卫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聘任赵建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聘任张新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聘任洪益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6.聘任胡建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其中，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
（二）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潘建波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内部审计负责人
聘任吴旭明先生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该聘任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附件：
应思斌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

工程师。历任新化股份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应思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50,000股（其中30万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未解除限售，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与公司5%
以上股东胡健先生为亲属关系。应思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健先生，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历任新安江化肥厂电工、电气管理员、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新化有限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新化有限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新化股份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现任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胡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204,660股，与应思斌先生为亲属关系。胡健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王卫明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新安江化肥厂技术科技术员，香料筹建小组副组长、香料车间主任，新化
有限香料车间主任、副总经理，新化股份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卫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55,702股（其中12万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未解除限售，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与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卫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晖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建德市财政局结
算中心副主任、农业科科长、债务科科长。现任建德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建德市国
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化股份董
事。

陈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晖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建宏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高级经
济师。历任新安江化肥厂、新化有限财务部会计、副经理，新化股份物管部经理、供应部经理、
财务部经理、审计部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胡建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84,422股（其中12万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未解除限售，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与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胡建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平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现任宁夏新化化工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60,000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均未解除限售，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与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王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侯昭胤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
1996年至今，担任浙江大学化学系催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文超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南京大学“会计学
专业”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科”博士后，教授。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系
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春光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现任浙江如初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公司独立董事。

以上独立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赵建标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
任新安江化肥厂、新化有限车间维修工、设备科科员、异丙胺分厂副厂长、厂长、市场营销部经
理、新化股份监事，江苏新化总经理、新化股份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江苏新化董事长，江苏馨
瑞董事长，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建标先生持有公司1,863,373股股票（其中12万股为股权激励限售
股，未解除限售，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
进行管理）；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赵建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洪益琴女士，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
师。历任财务科会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新化股份董事。现任公司财务
总监。

洪益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478,973股（其中12万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未解除限售，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与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洪益琴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新利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1995年入职建
德市新安江化肥厂（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身）；2007年担任新化公司供应部经理；
2010年担任新化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木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担任新化公司氢化事业
部副总；2017年至今担任新化公司总经理助理；2022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新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5,170股（其中12万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未解除限售，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与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张新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旭明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税务师、注册
会计师。历任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纳、会计、资金主管、财务部经理助理、财务部副
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吴旭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400股，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吴旭明先生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潘建波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浙江新化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出纳、会计、资金主管，审计部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潘建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潘建波先生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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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坚塔街599号光云大厦10楼会议室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3
93

250,690,457
250,690,457

58.8717
58.8717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谭光华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2、董事会秘书刘宇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0,466,895
比例（%）

99.9108

反对

票数

204,162
比例（%）

0.0814

弃权

票数

19,400
比例（%）

0.007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0,466,595
比例（%）

99.9107

反对

票数

204,462
比例（%）

0.0815

弃权

票数

19,400
比例（%）

0.0078
3.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3.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581,401
比例（%）

98.6682

反对

票数

243,054
比例（%）

0.9756

弃权

票数

88,722
比例（%）

0.3562
3.02议案名称：关于其他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019,109
比例（%）

99.8553

反对

票数

243,054
比例（%）

0.1059

弃权

票数

88,722
比例（%）

0.0388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0,391,073
比例（%）

99.8805

反对

票数

205,162
比例（%）

0.0818

弃权

票数

94,222
比例（%）

0.0377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0,354,181
比例（%）

99.8658

反对

票数

242,054
比例（%）

0.0965

弃权

票数

94,222
比例（%）

0.037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01
3.02

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其他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49,743
3,241,829
3,241,829

3,237,329

比例（%）

93.7356
90.7159
90.7159

90.5900

反对

票数

204,462
243,054
243,054

242,054

比例（%）

5.7214
6.8013
6.8013

6.7733

弃权

票数

19,400
88,722
88,722

94,222

比例（%）

0.5430
2.4828
2.4828

2.63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2、议案2、议案3:01、议案3:02、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3、议案3.01杭州光云投资有限公司、谭光华、杭州华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
决，议案3.02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汇报。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利敏、孙晨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适用法律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65 证券简称：光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0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张秉豪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任报告。因工作调整，张秉豪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离任后，张秉豪先
生仍将继续在公司内部任职。● 张秉豪先生离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规范运
作，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秉豪

离任职务

董事、副总
经理

离任时间

2026 年 5 月14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8 年 9 月12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 否 继 续 在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管理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秉豪先生的辞任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其职务变动是由于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交接已经完成，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离任后，张秉豪先生仍将继续在公司内部任职。

张秉豪先生离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规范运作。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张秉豪先生离任后，董事会成

员将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的选聘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秉豪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张秉豪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张秉豪先生在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6-046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文凯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31人，代表股份6,484,688,916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71.9240%，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5,298,205,893股；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1人，代表股份1,186,483,023股。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

师、周俊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 1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议案 2以特别决议通

过,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关于补选陈克勤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6,484,688,916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6,414,483,656
比例

98.917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60,183,17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3880%。

议案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6,484,688,916

同意

股数

6,483,573,332
比例

99.9828%

反对

股数

667,784
比例

0.0103%

弃权

股数

447,800
比例

0.006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729,272,84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3%；反对667,784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弃权447,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13%。

议案3、关于开展博时蛇口产园REIT第二次扩募并新购入不动产项目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6,484,688,916

同意

股数

6,481,737,114
比例

99.9545%

反对

股数

877,602
比例

0.0135%

弃权

股数

2,074,200
比例

0.032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727,436,63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9%；反对877,602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2%；弃权2,074,2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0%。

议案 4、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博时蛇口产园REIT第二次扩募并新购

入不动产项目相关事宜的议案

与会全体股东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6,484,688,916

同意

股数

6,481,737,114
比例

99.9545%

反对

股数

877,502
比例

0.0135%

弃权

股数

2,074,300
比例

0.032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

果：同意727,436,63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9%；反对877,502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1%；弃权2,074,3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周俊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6-047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 2026年 5月 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2026年5月15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董事人员变动，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章程》及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朱文凯先生提名，董事会对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朱文凯（召集人）、张军立、聂黎明、徐鑫、余志良、叶建芳、黄传

京；

审计委员会：叶建芳（召集人）、余志良、黄传京、秦玉秀、陈克勤；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秦玉秀（召集人）、叶建芳、陈克勤；

提名委员会：陈克勤（召集人）、张军立、秦玉秀。

二、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就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编制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今日披露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上述议案一和议案二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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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99号尚浦中心3号楼10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玉祥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6人，代表股份638,141,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99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13,521,5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4.99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1人，代表股份24,619,8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2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3人，代表股份24,627,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1人，代表股份24,619,8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29%。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655,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7%；反对3,13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5%；弃权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41,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447%；反对

3,1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350%；弃权 34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04%。

议案2.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096,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95%；反对1,71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5%；弃权3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82,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950%；反对

1,7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77%；弃权 33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73%。

议案3.00《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89,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597%；反对 3,83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883%；弃权8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89,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97%；反对
3,8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883%；弃权 89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20%。

关联股东张玉祥、虞晗青、毛东芳回避表决。
议案4.00《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72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7%；反对2,86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5%；弃权5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11,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285%；反对

2,8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468%；弃权 54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48%。

议案5.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49,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06%；反对7,961,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6%；弃权3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35,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308%；反对

7,96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280%；弃权 330,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12%。

议案6.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531,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43%；反对3,06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6%；弃权5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1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411%；反对

3,0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264%；弃权 54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25%。

议案7.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847,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71%；反对3,29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3%；弃权9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33,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5642%；反对

3,2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778%；弃权 99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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